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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主權、人權、霸權的
三元互克　　　

1999年在中國內外發生了好幾件

政治大事，件件都與主權有關。在新

的時代背景下，究竟應該怎樣理解國

家的主權？

主權涉及內政和外交兩個方面。

與此對應，理解主權的關鍵存在於兩

組關係之中。它們分別由三種相反相

成的基本元素構成，但又有交叉重疊

的部分。一組關係表現為主權、產

權、人權的三極之道，是現代國家的

法治主義體制的基礎。另一組是主

權、霸權、人權之間的互克關係，使

國際秩序呈現出流動性。這�主要討

論後面一組關係；但首先需要對我通

過這樣兩組關係來分析主權的基本圖

式進行一些簡單的說明。

眾所周知，在西歐，國家權力現

代化的歷史可以追溯到宗教改革促進

絕對主義君主制產生的階段。絕對君

主通過消滅中世紀的封建貴族和領主

階層以及多元並存的中間共同體（例如

氏族、基爾特）的身份關係而掌握了統

一的支配權。然而，主權在把個人從

封建制身份關係的各種權力中解放出

來的同時，又使分散的個人不得不與

一個壟斷了所有權力的強大國家直接

對峙。為了防止絕對君主濫用國家權

力，需要加強議會的權力，同時還需

要為個人提供足以安身立命的自由空

間，於是，所謂「風能進、雨能進、國

王不能進」的私有土地和房屋——神聖

不可侵犯的產權，就取代身份共同體

而成為個人自由的堡壘1。在這個意

義上，絕對的產權觀念是與人權思想

聯繫在一起的，是對絕對君主的主權

觀念的制衡。

一個是屬於私法領域的產權，一

個是屬於自然法領域的人權，這兩者

的結合導致了絕對君主制變成限制君

主制，國家權力的行使因而得到適當

的監督，這正是現代法治主義的制度

設計的核心原理。也可以說，從1689年

的英國權利法案到1789年的法國人權

宣言這一百年間，主權實際上已經逐

步被賦予了雙重性：既是絕對的，又

從主權的雙重結構看

中國與世界的互動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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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8 政治與法律 是相對的；既是普遍主義的，又是特

殊而具體的。

在國際社會，圍繞主權展現了另

一組相生相克的關係。

按照經典的主權概念，民族國家

是一切權力的集裝箱，此外並無更高

的權力。因此，國與國之間的關係在

很大程度上取決於實力較量，這樣的

國家競爭更符合霍布斯（T h o m a s

Hobbes）所描述的「萬人對萬人的戰爭

狀態」。為了以理性來控制互相殘殺的

烈度，為了實現和維護和平，國際法

的設想應運而生。在現代國際法的奠

基之作《戰爭與和平法》中，格勞秀斯

（Hugo Grotius）雖然也指出主權者的關

係不同於私人之間的關係，但基本上

還是以國內法（特別是羅馬法）為模式

來建構他的國際法體系的。霍布斯更

明確指出，各人通過社會契約把大家

統一於唯一的「人格」之中，這就是國

家；國家不妨稱之為巨大怪物「利維

坦」，其人格由主權者承當2。後來的

國際法學者也採取了同樣思路，把國

家擬人化，認為國家之間的關係等於

處在自然狀態的個人之間的關係。

從馬爾騰斯（Georg Friedrich von

Martens）開始，國際法學的實證主義

理論提出了與個人的自然權對應的「國

家的基本權」的概念，從而使主權在國

際社會獲得了與國內法體系中的人權

不相上下的地位。因此可以這麼說：

國際社會中發生的侵犯主權的行為，

與國內的侵犯人權的行為同樣是違反

法律和正義的。現代法治的精神要求

國家以制度化的方式來防止主權蹂躪

人權的事態，而在國際關係方面，問

題則轉換成如何防止霸權蹂躪主權。

所謂霸權是指某一中心國家在軍

事、政治、經濟以及資源等各個方面

都具有絕對優勢；由於生產效率極

高，只要擴大自由貿易它就可以獲得

最大利益；由於文化感召力大，只要

廣泛傳播就可以改變社會的話語和合

法性基礎。當然，霸權國家的行為並

不總是那麼文質彬彬的。稱霸過程本

身其實也充滿了私欲、暴力、謊言以

及陰謀。根據沃勒斯坦（Immanue l

Wallerstein）的歷史研究，在資本主義

體制的發展過程中，以兼有物質霸權

和文化霸權為標準來衡量，真正可以

稱得上霸權國家的不外乎十七世紀中

葉的荷蘭、十九世紀中葉的英國以及

二十世紀中葉的美國3。

弱小國家只有憑藉兩種機制才能

與霸權國家的利己主義行徑相抗衡：

（1）在現實的政治遊戲中「以夷制夷」，

通過縱橫捭闔達到勢力均衡並藉以拓

展生存空間；（2）在國際糾紛處理的過

程中「據理力爭」，通過法律手段和國

際輿論的壓力來保障自己的地位和利

益。顯而易見，自冷戰結構崩潰之

後，全球一體化的大趨勢使前一種機

制所起的作用在現階段已經微乎其微

了。剩下的主要是後一種機制，在這

�，國際法上的主權原則是限制霸權

的重要制度化裝置。但是，「人權高於

主權」的口號和國際新秩序的戰略概念

表明，主權原則正在被修改，國與國

的關係似乎將要被溶解到無國界的人

與人的關係之中。

這種全球一體化的情景彷彿是歐

洲現代國家體制形成過程在全世界的

規模上的重演，所不同的只是：現在

被解體的不是中間共同體的權力結

構，而是主權國家的權力結構。其結

果，從主權國家解放出來的分屬不同

種族和文明圈的個人假如不是回到中

間共同體（包括地方政府）之中去，那

就只有分別直接面對某個支配全世界

的巨大權力。在這種狀態之下，國際

從馬爾騰斯開始，國

際法學的實證主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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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人權的國際共識以及霸權國家的自

制和反思。如果資源不再以民族國家

為單位進行分配，如果完全不同的文

化價值體系之間可以互相通約而趨於

一致，我們當然願意看到天下大同的

盛況。然而，這是現實可行的嗎？

當人們真正徹底地貫徹自由立憲

主義時就會發現，再仁慈再開明的霸

權，只要它處於佔絕對優勢而不受外

部限制的狀況，可能出現的弊端決不

會少於一個仁慈而開明的絕對主權者

所引起的弊端。當然，推行民主政治

的霸權國家比推行專制政治的霸權國

家更容易得到廣泛的認可，但是一國

人民的選擇怎麼能夠與全球性的選擇

掛q，這在政治學和法學上都是個大

難題。國際正義的標準究竟是少數服

從多數，還是弱者服從強者？文化和

價值觀有沒有可比性？如果得不出肯

定的回答，那麼顯然分疆而治的主權

國家體制比全球一體化的體制更能有

效地實現人類的和平共存。

概括起來，國家體制的現代化在

邏輯上主要採取了以下步驟：為瓦解

封建身份制而建立絕對主權，為限制

主權的濫用而強調人權，為保障人權

的實現而鞏固產權。在國內，限制主

權行為的是法治主義的制度設計。在

國外，為了協調主權的相互關係需要

國際法，國際法體系中主權的地位相

當於國內法體系中人權的地位。然

而，當現代資本主義經濟的發展超越

國界、形成世界性競爭巿場之後，環

境保護、自然資源的合理利用、金融

政策和貿易關係的協調等都要求一種

高於民族國家的管理機制。但問題

是：由誰來提供這種「公共財」（ public

goods）？怎樣防止國家的「搭便車」行

為或者任意進行「公共財債權回收」的

行為？事實上，在防止地球溫室化、

禁止核武器、放棄貿易保護主義等方

面，美國只顧本國利益的不負責任的

種種表現已經讓許多有國際性、有良

識的自由主義者感到失望。正是在這

種背景下，出現了霸權削弱主權並以

人權作為合法性根據、人權借助霸權

來促進主權的自我變革、主權以抵制

霸權為理由來限制人權活動、人權的

法理本身卻並不足以限制霸權以及新

一輪爭霸競賽的極其複雜的局面。

二　巿民社會與民族國家

為了進一步疏理上述兩組三元互

克的關係和擺正主權的位置，還有必

要深入考察現代國家體制的結構及其

演變過程。

前面我已經指出主權具有辯證的

雙重性，它既是絕對的又是相對的，

既是普遍而抽象的，又是特殊而具體

的。為甚麼會這樣？答曰：因為產生

主權概念的西歐社會本來具有分裂的

封建國家與統一的基督教世界的雙重

結構。

當歐洲各國掃蕩割據勢力、集中

政治支配權，進而確立起在一定國界

內的主權統治的體系之際，基督教世

界一方面構成了超越國界的巿民社會

乃至資本主義世界經濟的現實基礎，

另一方面也不斷誘發各個主權國為爭

取支配整個歐洲或基督教世界的霸權

而展開激烈的競爭。以教會組織為紐

帶的巿民社會的發展壯大，導致主權

的載體由絕對君主轉變為自由的巿民

以及全體人民，從而使民族國家在法

律形式上勢必具有民主主義的傾向。

與此同時，爭奪霸權的戰爭則深刻影

響了國家的權力結構。例如，為了維

主權具有辯證的雙重

性，它既是絕對的又

是相對的，既是普遍

而抽象的，又是特殊

而具體的。為甚麼會

這樣？答曰：因為產

生主權概念的西歐社

會本來具有分裂的封

建國家與統一的基督

教世界的雙重結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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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有效率地組織戰爭手段，國家不得

不加強集權化和合理化，並通過拿利

益代表參政權與納稅義務相交換的方

式對巿民社會作出了重大讓步4。因

此，現代民族國家體系最終都兼有科

層制和代議制這兩個側面，前者體現

世俗政治的權力由分到合的趨勢，後

者體現巿民社會從「上帝面前人人平

等」走向「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趨勢。

與上述結構相對應，民族國家的

成員也具有「國民」（nation）和「巿民」

（citizen）的雙重性。

從古代雅典和羅馬的共和政體以

及現代法律學的觀點來看，民族國家

中一切具有本國國籍的居民都是國

民；他們在道德秩序、權威認同、文

化、歷史、宗教等方面存在ä傳統上

的同質性，並基於這種同質性來締造

國家。沒有民族國家的創立就沒有國

民；反過來說，沒有國民也就無從創

立民族國家。這種自我循環的邏輯表

明，屬於全體國民的國家在本質上

只是一種法律的虛構，或者說是一種

意識形態。借用安德森（B e n e d i c t

Anderson）的用語，民族國家完全可以

被稱為「想像的政治共同體」（imagined

political community）5。但是，不同的

想像會有不同的現實效應。如果採取

福柯（Michel Foucault）式的語言來表

述，那就是：如果國家把國民當作政

治主體（subject），那麼國民將樂於服

從（subject）；反過來，如果國家把國

民當作客體（object），那麼國民就會選

擇抗議（object）6。因此，我們不能拋

開對主權合法性的評價來討論主權優

越性的原則。

在這樣的前提下，對於非國民的

第三者或者巿民而言，國家的出現只

是一種技術上的偶然，政治生活的方

式在民族國家之外本來還可以有其他

選擇。但是，對於國民自身而言，立

足於文化傳統的同質性的民族國家的

出現及其約束力是必然的，國家之上

再沒有更高的權威性根據。正是這種

偶然與必然之間不同觀點的落差，造

成了民族主義的情緒波動，甚至還會

導致各種形式民族淨化的事態。

一般而言，國民應該服從國家。

但是，作為巿民的立場與作為國民的

立場不一樣。根據巿民社會的理論模

式，巿民是獨立的個人，先於國家而

存在，具有超越國界的普遍性、自然

性，而國家的出現純屬政治技術上的

偶然，甚至是可以民營化的。一切自

由而自治的自然人都可以被看作巿

民，所以巿民社會構成一個不設疆防

的整體世界。但是，在這�也存在ä

辯證關係：正因為有許多具體的、特

殊的民族國家並存，才有必要和可能

設想一個抽象的、普遍的巿民社會；

正因為存在ä巿民社會的自由主義，

選擇不同國家體制的自由才能得到更

充分保障；正因為民族國家與巿民社

會之間存在ä相反相成的關係，普遍

人權只能是一種理想的圭臬，歸根結

柢，為人權提供現實的制度性保障的

還是民族國家。由此可見，關鍵在於如

何通過市民社會的調整作用達到主權

和人權的均衡，而不是僅僅否定主權

的優越性；如果民族國家的主權體系

被瓦解，則建立在由國家法所構成的

公共領域之上的現代巿民社會的模式

也難以存續。所以有人把民族國家解

體的前景定義為「新的中世紀」的出現。

在現代歐洲，民族國家之間爭霸

的制度競賽不僅沒有妨礙巿民概念的

普及，反而促進了巿民權利和巿民社

會的發達。霸權國家除了暴力征服之

外，還採取各種方式試圖把個人與國

沒有民族國家的創立

就沒有國民；反過來

說，沒有國民也就無

從創立民族國家。這

種自我循環的邏輯表

明，屬於全體國民的

國家在本質上只是一

種法律的虛構，或者

說是一種意識形態。



主權的雙重結構 91家（即人權與主權）的關係顛倒過來，

通過對巿民權利提供普遍性保障來換

取政治上的廣泛支持。非霸權國家為

了抵制這種精神滲透，也導入或者加

強相應的保障巿民權利的措施。其結

果，普遍主義的巿民概念廣為流傳（最

典型的實例是「光榮革命」之際，征服

了英國的荷蘭統治者與英國議會以及

王室的互動關係）。問題是，這樣的機

制能不能也在非歐洲區域、在不同的

文明圈之間出現？

民族國家與巿民社會之間的摩

擦，最集中地表現在民族自決權上。

民族國家是求同的，而巿民社會允許

存異；民族國家的邏輯是要維護主權

完整和統一，巿民社會的邏輯則是要

強調主權在民、承認抵抗國家的運動

以及基層的自決和自治。

提出民族自決權概念的目的，本

來是要擺脫殖民地主義體制、建立獨

立的民族國家。民族國家的基礎在於

國民的同質性，而民族自決正是實現

國民同質化、排除異族統治的重要工

具。自決權的這種歷史貢獻是值得肯

定的。但是，在一個由多民族構成的

主權國家�，當少數民族或者支持它

的某些國際勢力向多數民族要求行使

民族自決權時，這種要求往往伴隨ä

極大的政治風險，會導致無休止的民

族淨化，從而反過來破壞巿民社會的

普遍主義秩序。據說，倡導民族自決

權的美國總統威爾遜（Thomas Woodrow

Wilson）第二期任內的國務卿、著名的

國際法學家蘭辛（Robert Lansing）曾經

在日記中指出，「自決」這個詞語中埋

藏ä炸藥包，並且還預言過民族自決

的原則最後很可能會遭到否定7。

後來的事實表明，一旦民族自決

權被濫用，國際秩序就會動盪不安，

無謂的民族糾紛、嚴重的侵害人權現

象以及殘酷的戰爭就會接踵而來。考

察一下目前世界上民族國家的現實可

以發現，只有很少國家是真正同質

的。絕大多數國家都是多民族國家，

其中主要民族佔人口總數過半的國家

沒有在國家總數中過半；許多民族國

家內部都存在ä嚴重的民族對立和文

化衝突。因此，根據主權的不可分割

性以及不干涉內政的原則，既存的主

權國家內部的民族自決一般都不應給

予輕易承認。

雖然在1990年代南斯拉夫民族問

題的處理上，曾經發生過為民族自決

而進行的戰爭，也導致了波黑、克羅

地亞、斯洛文尼亞成為分立的主權國

家，但是去年的科索沃危機處理卻有

些不一樣：無論是南斯拉夫還是北大

西洋公約組織（NATO），其戰爭目的

都是不再承認阿爾巴尼亞人的獨立。

與此相應，在波黑共和國中為獨立而

爭鬥不已的塞爾維亞、克羅地亞和穆

斯林等三個民族的自決權也並沒有得

到國際社會的同意。這種微妙的動向

很值得重視和玩味。

我認為，如果換一個角度來解讀

科索沃危機，中國可以向世界提供這

樣的新信息：在後殖民地化的現階

段，蘭辛的主張已經開始具有現實

性，也許作為民族分離獨立運動的法

理根據的對外自決權真的應該壽終正

寢了。當然，為此需要某些前提條

件，其中最重要的是對少數民族和少

數者的權利以及異質性因素的尊重、

寬容乃至制度性的保障，也就是要通

過對內自決權的反思和自我限制（選擇

體制的自由）——特別是加強居民自治

和地方分權來充分協調民族國家的邏

輯與巿民社會的邏輯。只有具備合法

性的主權才能斬斷那些不可通約

（incommensurable）的複數的道德秩序

民族國家的基礎在

於國民的同質性，而

民族自決正是實現國

民同質化、排除異族

統治的重要工具。怪

不得國際法學家蘭辛

曾經在日記中指出，

「自決」這個詞語中埋

藏ö炸藥包，並且還

預言過民族自決的原

則最後很可能會遭到

否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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叢林�的對抗轉化為法庭、議會�的

對抗。如果說要實現全球一體化，那

麼首先也應該從反對無限制地行使對

外自決權（分離獨立的自由）開始起

步，否則只會造成主權的不斷增殖、

主權內部結構的單一化、主權之間的

激烈衝突以及國際社會的無序。

三　怎樣理解世界格局
的變遷　　　

讓我們再來考察一下民族國家的

相互關係（特別是國際法秩序）及其演

進過程和最近的態勢。到目前為止，

現代世界的格局大致出現了以下五種

不同的形態或者發展階段。

（1）威斯特伐利亞體制　1648年，

為結束三十年戰爭，歐洲有關國家在

明斯特巿政廳締結和約，確立了在主

權國家作為外交主體的地位以及歐洲

現代國際法律秩序的原型。《威斯特伐

利亞和約》所規定的經典性外交的準則

是現代主權國家體制的基礎，赫爾德

（David Held）把這些準則模型化，概

括為七項核心內容，即：世界由不承

認任何高階權威的各主權國家所構成

或者分割；法律的制訂和執行以及糾

紛的解決主要屬於各國自主管轄的範

圍；國際法以確立國家共存的最低限

度的準則為目標，不干涉國家與其境

內人民的關係；在國境線上發生的不

法行為的責任限於行為者本人；一切

國家不論大小強弱在法律面前一律平

等；國家之間的衝突最終以武力解

決，國際法只提供最低限度的制約，

起決定性作用的是有效控制的原則；

對國家自由的限制的最小化是集體性

的優先事項8。

這種體制的最大特點是以國家主

權至上為外交的基本準則，主權國家

體制是承認對等戰爭的，只是要給予

戰爭以一定的理性限制。因此，主權

國家之間的和平實際上主要依賴於兩

種機制：一種是在例如大不列顛「日不

落帝國」那樣的霸權主導下的穩定，另

一種是例如維也納體制那樣的主要國

家之間的勢力均衡。

（2）凡爾賽體制　1919年，第一

次世界大戰的戰勝國與戰敗國德意志

簽訂《凡爾賽和約》，確立了帝國主義

的國際和平體制。它有三項基本內

容：第一、全面圍堵德國；第二、導

入民族自決權的原則；第三、建立了

維護國際和平的常設機構——國際聯

盟9。從國際關係準則的角度來看，

國家主權和人民主權的雙重性開始凸

現；通過在國家之上設置作為高階權

威的國際組織的方式對主權進行外部

限制，實際上促使主權國家加強了反

思性的自我調整。但是，由於種種歷

史原因，凡爾賽體制不僅未能阻止帝

國主義各國之間的霸權爭奪，反而使

衝突的規模擴大到帝國主義國家集團

之間，導致了第二次世界大戰。

（3）雅爾塔體制　美國在放棄孤

立主義的外交政策而捲入歐洲的帝國

主義戰爭之際，把維護民主主義、抵

抗極權主義作為說服國會和人民的理

由。因此，以第二次世界大戰為契

機，在國家間的領土和利益的爭奪當

中摻進了價值對立的成分，在主權與

主權之間的關係方面，甚至出現了巿

民社會的邏輯優先於民族國家的邏輯

的趨勢。其結果，美國開始名正言順

地扮演起捍µ自由民主主義的「世界

警察」的角色。以1945年2月達成的

《雅爾塔協訂》為主形成的戰後國際關

係的體制，呈現出美國和蘇聯兩極支

《凡爾賽和約》確立了

帝國主義的國際和平

體制。從國際關係準

則的角度來看，國家

主權和人民主權的雙

重性開始凸現，通過

在國家之上設置作為

高階權威的國際組織

的方式對主權進行外

部限制，實際上促使

主權國家加強了反思

性的自我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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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平與安全的最權威的國際機構是聯

合國，但是在現實中，起關鍵作用的

卻是建立東西兩大陣營的對峙、勢力

均衡以及美蘇兩國的核裁軍談判。在

1989-91年期間發生了德國統一、華沙

條約組織解散、蘇聯解體等一系列重

大事件，雅爾塔體制也隨之崩潰。

（4）超國家的（supra-national ）體

制　資本主義經濟的擴張勢必要求在

一定範圍內突破民族國家的藩籬，

雅爾塔體制的興亡過程為全球性巿

場的發展提供了非巿場性條件bk。在

1990年代，出現了建立超國家體制的

各種努力，其中最矚目的是兩個現實

的模式：作為「世界性國家」的美國和

作為「超國家組織」的歐盟。美國本來

就是複數的民族國家的合成體，具有

非常典型的主權雙重性。我們甚至不

妨採取佐藤俊樹的觀點，把美國看成

是與全世界規模上的民族國家體系同

構的bl。與此相映成趣，可以把歐盟

看成是關於巿民社會的理念的現實

化、制度化。根據1992年的《馬斯特

里希特條約》和1997年的《阿姆斯特丹

條約》，歐盟既不是民族國家的聯合體

也不是具有獨立的法人資格的「歐洲

共同體」，而是跨越國境的各種巿民

團體——有的代表地方性利益、有的

代表超國家性利益、有的代表全球

性利益——的「公用廣場」（common

ground）。歐盟的統治原則是「政府間

主義」（intergovernmentalism），統治對

象卻是擁有歐盟公民權的一切巿民個

人，因此，各種巿民利益團體可以直

接或者通過跨越國境的網絡組織來對

歐洲議會、歐洲委員會以及內閣成員

理事會進行游說活動bm。

（5）全球一體化的體制　在大西

洋隔岸相望並且具有同盟關係的兩個

巨大的超國家體制，會不會演變成阿

爾伯特（Michel Albert）所說的「資本主

義對抗資本主義」那樣的新的對峙陣

營呢bn？為了防止事態向這個方向推

移，為了防止萊因式資本主義體制以

及歐盟勢力圈的崛起，美國先發制人，

在1998年末發表了領導權宣言，在

1999年早春又因勢利導地發動了科索

沃空襲，接ä不失時機地公布北約組

織的新戰略概念。在這個過程中，「價

值之戰」、「價值同盟」的說法甚囂塵

上，把歐美現代價值觀與其他價值觀

體系的對立以及價值同化的必要性強

調到前所未有的高度。但是，前西德

首相舒密特（Helmut Schmidt）一針見血

地指出：美國，至少是該國的一部分

政治家和幕僚，其實是想通過加強北

約組織的方式使歐洲在二十一世紀也

繼續聽從於美國的指揮，並且進一步

控制整個世界bo。如果此言不謬，那

麼可以推論北約將有可能成為美國主

導的世界法治秩序的懲罰裝置，世界

貿易組織（WTO）則是一種在資源分配

等方面進行利害調節的報償裝置，而

八國首腦會議（G8）就發揮某種類似最

高決策機構的功能。

然而，最終會不會形成這樣的格

局還有待觀察。更重要的問題是，這

種世界格局能不能得到其他主權國家

和各主要文明圈的社會群體的認可和

支持？如果許多人站起來指責北約的

新職能其實是西部牛仔劇的翻版，會

導致新一輪的軍備競賽；華爾街的國

際金融政策在本質上是要把整個世界

改造成由美國人永遠作莊家的拉斯維

加斯賭城；以八國首腦會議來架空聯

合國安理會的做法等於國內的富人俱

樂部直接組閣云云，那麼所謂新的國

際秩序究竟可以在多大程度上擁有合

法性根據呢？只要這類問題沒有得到

1999年早春美國因勢

利導地發動了科索沃

空襲，接ö不失時機

地公布北約組織的新

戰略概念。在這個過

程中，「價值之戰」、

「價值同盟」的說法甚

囂塵上，把歐美現代

價值觀與其他價值觀

體系的對立以及價值

同化的必要性強調到

前所未有的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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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基礎就只能是強制而不是共識。

從以上對世界格局變遷的粗線條

勾勒可以看出國際關係發展的基本趨

勢，擇其要點如下：

第一、主權國家體制起源於歐洲

並從此向其他區域擴張。在這個過程

中，一方面出現了歐洲各國爭奪霸權的

戰爭，另一方面形成了制約戰爭的國際

法體系。至今為止，世界秩序的法理上

的基石一直都是主權平等。

第二、美國對歐洲戰爭的介入，

強化了民族國家中的巿民社會的因素，

包括民族自決、民主制以及人權等話

語。這種歷史進步值得我們高度讚揚。

但也要看到，美國的外交兼有理想主

義和功利主義兩個方面，這個特點造

成了國家行為上的自我矛盾。美國一

方面主張世界法治秩序，另一面又以

狂信的傳道師的姿態推廣其價值觀；

當外交強調價值、道義和原則時，事

實上往往伴隨ä國際法框架的突破。

第三、第一次世界大戰後，國際

組織的作用和集體安全保障日益受到

重視；特別是聯合國已經獲得世界性

的權威。但在現實政治中，大國之間

的權力遊戲更具有決定性的意義。時

至現在，聯合國的權威正面臨ä前所

未有的嚴峻挑戰。

第四、霸權國家在操縱國際組織

的同時不得不負擔相應的制度成本，

補償這種成本負擔的是它可以通過維

持秩序獲得較多的國家利益。然而，

國家利益的衝突、霸權國家的獨善主義

傾向以及爭霸的國家行為，勢必不斷妨

礙國際組織和國際秩序的穩定和發展。

第五、在最近二十年來的國際

化、超國家化以及全球一體化的過程

中，跨越國界的巿民社會的邏輯發揮

越來越大的作用，國家主權不斷被相

對化。雖然其中並不是完全沒有歐美

主要國家在政治上的戰略性安排，但

這基本上是資本主義世界經濟體制發

展的必然結果。然而，在可以預見的

未來，建立在主權對等獨立的基礎上

的民族國家體制，顯然還是比所謂網

絡性巿民們的無政府主義的社群自治

或者「世界聯邦」的各種構想更現實，

也比一國支配狀態更容易被接受。

四　在國際民主與國內民主
　　之間

前面提到美國式的聯邦體制與國

際社會之間具有一定的同構性，這樣

的事態很容易造成一種錯覺——彷彿

美國的正義觀就是世界的正義觀。我

當然也高度評價美國對人類文明各個

方面，尤其是在自由、民主、人權以

及科學的偉大貢獻，但同時不得不指

出，只要存在ä不同的文明，就必然

會呈現出與此相應的不同形態的正義

概念、道德秩序以及價值觀，世界不

必都以美國的是非為是非。儘管如

此，我還是要承認：在構築國際秩序

之際，美國的多元主義的、民主的國

內管理方式的確具有相當程度的感召

力和借鑒意義。何況，要求「世界性國

家」美國把它國內民主的原則也適用於

它對國際關係的處理是順理成章的。

而按照國際民主的原則來建立和健全

世界法治秩序，意味ä真正落實並堅

持主權平等，這顯然是符合小國或弱

國利益的外交策略。有一點要注意：

正如在國內弱者需要人權一樣，在國

際社會中弱國尤其需要主權作為自µ

的堡壘，除非它實際上或者在觀念上

擁有某種文化霸權，或者它甘願成為一

個所謂「降順國家」（chicken state）bp。

最近二十年來的國際

化、超國家化以及全

球一體化的過程中，

跨越國界的巿民社會

的邏輯發揮越來越大

的作用，國家主權不

斷被相對化。雖然其

中並不是完全沒有歐

美主要國家在政治上

的戰略性安排，但這

基本上是資本主義世

界經濟體制發展的必

然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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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權、人權以及霸權的三元互克關係

造成了強弱易形，實力與勢力往往並

不對稱，情況變得十分錯綜複雜。其

結果，人權和主權這兩種本來都是來

自歐美的普遍主義概念往往會在實踐

中處於尖銳對立的狀態。然而，這樣

的對立同時也有可能在國內和國際導

致一連串微妙的相互作用：霸權國家

以人權的名義干涉別國主權，別國則

會「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要求

廢除衡量人權的雙重標準、要求按照

國際法規定的準則和程序對為人道主

義而行使武力的行動進行審議和表

決、要求落實主權平等的原則以及推

動國際社會的民主化。反過來，霸權

國家則可以採取價值同盟的方式和巿

民社會的普遍主義邏輯，要求反霸國

家首先在國內也消除某一階級、某一

政黨、某一家族甚至某一個人的「霸權」

現象、推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和限制

國家權力的憲政以及人民參與政治決

策的自由民主主義。這就是國際民主

化與國內民主化的互動關係。只要這

種對話、交涉以及抗爭是按照一定的

規則和程序進行的，不出現武力對抗

的局面，那麼它就有機會成為國內政

治的改革與國際秩序的建構之間互相

激勵、互相督促的重要動力裝置。

目前世界已經進入後冷戰的時

代，但是和平發展與軍備競賽的矛盾

心理還在左右各國的決策。尤其是在

亞洲，冷戰結構尚未解體。有的國家

還存在ä領土分斷的問題，而另一些

國家沒有對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及殖民

地主義統治進行必要的歷史清算，重

新評價社會主義體制和重新建構國際

秩序的作業也還沒有真正開始。在這

種背景下，各國之間的關係變得更加

撲朔迷離。為了維護民族利益、抵制

霸權國家的利己性干涉，重新認識和

強調主權優越性的原則是必要的。然

而不得不承認，迄今為止，中國公眾

傳播媒介發表的關於主權的見解顯得

似乎過於單調、片面甚至在走極端。

從經典性主權國家到後殖民地化

的民族國家，政治學原理發生了本質

的變化，與此相應，國家主權的概念

越來越以人民主權為內涵。仔細推敲

中國政府提倡的所謂「沒有主權就沒有

人權」的命題也可以發現，在很大程度

上，主權其實只有通過保障人權和

實行民主才能維持其合法性。誠然，

「人權高於主權」的說法是不適當的，

但根據社會正義的理論，「主權高於人

權」bq的說法更不可取，因為它很可能

通向法西斯和暴君專政。應該強調的

是主權與人權的一致性、關聯性以及

均衡關係。前面已經涉及到人權在國

內、主權在國外都發揮ä通過法律規

範保護弱者，矯正力量對比失衡的功

能。在非經濟領域的現代化過程中，

人權和主權一直在不同程度上處於某

種互相依存的關係之中。儘管在霸權

因素的作用之下，關於人權的標準與

關於主權的話語經常會發生對立和衝

突，但是，只要在人權與主權之間達

成一定的均衡，就可以比較容易地避

免國際政治問題的尖銳化。

總之，主權的雙重結構演化到當

前的世界格局，政治性判斷變得越來越

複雜而微妙了，因此圍繞主權問題還是

要多對話，少對抗。通過各種不同層

面、不同渠道、不同形式的對話，特別

是通過在民族國家和巿民社會的雙重結

構中的建設性互動，中國應該並且有可

能逐步克服自己在思想上、道義上、文

化上的失語症和失範現象（anomie），在

主權、人權以及霸權之間拓展出一片

「和而不同」的公共空間來。

「人權高於主權」的說

法是不適當的，而

「主權高於人權」的說

法更不可取。我們應

該強調的是主權與人

權的一致性、關聯性

以及均衡關係。通過

在民族國家和巿民社

會的雙重結構中的建

設性互動，中國應該

並且有可能在主權、

人權以及霸權之間拓

展出一片「和而不同」

的公共空間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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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在格勞秀斯的著作中，開始把作

為君主的優越性所有權的主權與私

人所有權對立起來，承認後者的獨

立性。絕對所有權的觀念是在十七

世紀獲得優勢的。參閱村上淳一：

《近代法的形成》（東京：岩波書店，

1979），頁80以下；劉軍寧：〈風能

進，雨能進，國王不能進！〉，載

《公共論叢．自由與社群》（北京：

三聯書店，1998），頁138以下；

Andrew Reeve, Property (London:

Macmillan, 1986), chap. 3。

2　霍布斯著，黎思復、黎廷弼譯：

《利維坦》（北京：商務印書館，

1996），頁131-32。

3　參閱沃勒斯坦著，川北稔譯：

《新版．作為歷史性系統的資本主

義》（東京：岩波書店，1997），頁72

以下。

4　Cf. Charles Tilly, ed., The For-

mation of National States in West-

ern Europe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5) and his Co-

ercion, Capital, and European

States (Oxford: Blackwell, 1992);

Anthony Giddens, The Nation-State

and Violence (Cambridge: Polity

Press, 1985).

5　Benedict Anderson, Imagined

Communities: Reflections on the

Origin and Spread of Nationalism

(London: Verso, 1991).

6　這種辯證關係在日本變臣民為國

民的現代化過程也有典型的表現。

參閱牧原憲夫：《在「客分」與國民之

間——近代民眾的政治意識》（東京：

吉川弘文館，1998），頁15-16。

7　蘭辛的秘密日記至今保存在美國

的國會圖書館×，還沒有公開出版。

有關內容的披露和分析，據Daniel

P. Moynihan, Pandaemonium:

Ethnicity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3), chap. 2。

8　David Held, Democracy and

the Global Order: From the Modern

State to Cosmopolitan Governance

(Cambridge: Polity Press, 1995), 78.

9　詳見田口富久治、鈴木一人：

《全球一體化與民族國家》（東京：青

木書店，1997），頁107以下。

bk　同上，參閱頁248以下。Cf. also,

David Held et al., Global Transforma-

tions: Politics, Economics and Cul-

ture (Cambridge: Polity Press,

1999).

bl　佐藤俊樹：〈所謂民族國家的系

統〉，載井上達夫等編：《法的臨界

（第二卷）——秩序觀的轉換》（東京：

東京大學出版會，1999），頁18。

bm　中村民雄：〈EU法秩序的理念與

現實〉，同上書，頁23以下。

bn　參閱阿爾伯特（Michel Albert）

著，小池春日譯：《資本主義對抗資

本主義》（東京：竹內書店新社，

1992）。

bo　舒密特著，佐藤經明譯：〈NATO

不屬於美國〉，《世界》，1999年7月

號，頁147。

bp   國家之間的關係從利益衝突和安

全保障的角度來看，存在ö「囚徒兩

難推理」的困境，在一定條件下還會

演變成一種「降順者出局的博奕

（chicken game）」。如果採取和平主

義的立場，「降順國家」是可以稱道

的。但是，為了限制強權、維持國

際法秩序，一般認為不應該鼓勵「降

順國家」的傾向。當然，這麼說並

不是要刺激好戰情緒，而僅僅意在

預防國家之間的背信行為。Cf. P.

Danielson, “The Rights of Chickens:

Rational Foundations for Liber-

tarianism? ”, in For and Aganist the

State: New Philosophical Readings,

ed. John T. Sandars and Jan

Narveson (Lanham, Md.: Rowman

& Littlefield, 1996）.

bq　例如，張E：〈略論主權與人權

的相互關係〉，中國社會科學院法學

研究所編：《當代人權》（北京：中國

社會科學出版社，1992），頁342-

43。有必要指出的是，張E也注意

到，國家權力不受限制的危險性，並

非真正迷信「主權高於人權」的命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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